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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刘洪波

江西宜春拆迁出了事，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主张
权利不能总靠自伤”，全面质
疑了当地政府的说法。

当地政府说，出事三人
烧伤事件是当事人用汽油恐
吓政府人员，因风力作用点
燃自身。《人民日报》评论说，

“究竟是‘强制拆迁’还是‘思
想教育’，是‘风力作用’还是

‘悲愤自焚’，是‘上前施救’

还是‘冷眼旁观’，都需要更
为客观、中立和深入的调
查”。

政府与社会各方对一件
事情说法不一，终于连《人民
日报》也不认为政府就是可
信的“权威信息来源”了。

“主张权利不能总靠自
伤”，多么简单的道理，多么
简单的要求。然而现在来看，

有时候如果没有“自伤”，你
又何以主张权利呢？

一个人得了职业病，有
权得到赔偿，但要证明染上
了职业病，你得开胸验一下，

还得找“无职业病检验资质”

的医院，否则，可能开胸也白
开。

一个司机被“钓鱼执
法”，你得砍下一截指头，赌
咒没有“从事非法营运”，否
则，没有这血色的一幕，你的

遭遇无人能知，钓鱼执法的
部门就顺利地执行了对你的
惩罚。

人们有权喝不得结石的
奶粉，但如果没有那么多的
儿童得上结石，又怎么能够
有人去关心奶粉里面是否加
过三聚氰胺？

人本来是有权自由行走
的，尤其公民在自己的国家，

但倘若没有孙志刚亲身送上
一条命，又怎么会使收容遣
送制度立即取消？

“自伤”正在成为主张权
利的途径。你拥有一种权利，

但非“自伤”，则不足以维护
权利，自伤几乎成了权利实
现的应有代价。权利因此不
再是权利，而是一种用自伤
去交换的商品。

刚刚看到的新华社报道
说，广西南宁修南湖隧道，损
坏了城市污水输送管道。事
件发生半个月了，没有政府
通报，没有监测结果，没有堵
漏信息。但人们也算是知道
了污染事件的发生，靠的是
什 么 呢 ？靠 的 就 是“ 自
伤”——— 环境的“自伤”，人们
正常生活的“自伤”。水质恶
化，鱼类死亡，人们靠这些现
象确知污染消息。竺可桢通
过“物候”研究古代气候，我
们靠“物候”来确证身边发生
的坏事情，你总得亲受伤害，

才知道发生了问题。

但你是人，一个生物体，

虽然敏感，毕竟不如一架仪

器，于是，很多时候，你亲受
伤害，也未必知道有问题，那
么你的权利就相当于没有被
损害。你有权吃合格的东西，

但吃有激素的肉，你也不会
马上出现症状，没有症状，那
就是没有问题。你有权居住
在电磁辐射正常的地方，但
电磁辐射超标了，你并非总
能感觉到，感觉不到，那就是
无碍健康。如此等等。

你身处社会，有公民该
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权利，

这些权利，也会与你作为一
个生物体的权利那样，非自
伤则不足以提出主张，自伤
了也未必就足以提出主张，

至于提出了主张是否会得以
实现，那更是不可预知的。例
如，因拆迁而自伤的事情，不
是一两件了，自焚的、上吊
的、喝药的，形式多样。你不
自伤，谁知道你还对补偿有
意见呢，但就算是自伤了，难
道补偿要求就能够实现吗？

例如绝食，大概是主张权利
最温和的自伤形式，这甚至
不足闻问，那就连提出主张
的效果都相当于无。

“主张权利不能总靠自
伤”，是一句够让人哀叹的祈
请；但问题是，哪怕自伤仍然
不足以主张权利。权利与自
伤的关系，就像《葵花宝典》

练神功的指示一般。

□魏雅华

2010年9月9日，中国的

各大媒体都纷纷报道了这样

一条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闻：9

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

布，在本周内提出为美国中

产阶级的永久性减税计划，

同时不再延长对富裕阶层的

减税措施。根据奥巴马提出

的计划，2011年税收中的

80%，将由年收入逾100万美

元的家庭负担。

美国是用这样的税收战

略：占美国总人口约2%的、年

收入逾100万美元的百万富

翁们纳税，包括中产在内的

98%的中低收入者免税，来缩

小美国的贫富差别。

我不知道看到这样的新

闻，我们的税收专家们会作

何评论。我想到了咱们将工

薪们一网打尽的个人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已经

成为了工薪们的人头税。中

国纳税的主力军是占总人口

包括中产在内的98%的中低

收入者。而我们所吁请的，不

被接受的调高个人所得税起

征点的减税计划，不被接受

的原因是“培养全民纳税意

识”。还据说，这一思想是从

西方引进的。

在2009年的人大政协两

会上，便有众多的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提出，要求调高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3000

元，然而，会后便没了下文。

2010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

又有众多的代表和委员，再

次强烈要求调高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至5000元，可会后又

没了下文。至今仍在以2000

元为起点征收。

奥巴马所划定的中产阶

级的界限是：年收入在25万

美元以下，月收入在2万美元

以下。而中国所划定的个人

所得税起征点的界限是：月

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我国

年人均收入水平的最新数字

为年收入0.3266万美元，月收

入仅为272美元。两者的差别

接近100倍，竟如此之大！可

中国的税收专家们居然说，

这一思想是从西方引进的。

比如税收专家孙钢说，

“按照目前2000元的起征点，

全国缴纳个税的人数占总人

口比例不到2%。进一步上调

个税起征点，只是令少数高

收入者获益，低收入者受益

不大”。我真不知道孙钢先生

的账是怎么算的。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第

一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

职工月平均工资2754元。按

照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全

国所有的城镇单位在岗职

工，都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己将

全国所有的城镇单位在岗职

工一网打尽。怎么会才2%？不

知道孙钢先生2%的比例是

以什么为基数的，可无论是

以13 . 9亿的全国人口，还是

以全国所有的城镇单位在岗

职工为基数，都无法得出这

个2%的比例来。这是笔误、口

误，还是别的什么误？

美国中产阶级的界限

是：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

中国中产阶级的界限可不可

以是：年收入在25万人民币

以下？是不是可以对低于这

个收入的中国人减税，请税

收专家们考虑。

最便宜的往往是最昂贵的

有段时间，看到电视台的猜谜游戏，奖
金不菲，而谜底又特别简单。我心动了，就想
试试，每次随着节目的进行一次又一次拨打
那个每分钟3元话费的电话号码。看到别人

每回都答出不着边际的谜底，还挺得意，总
幻想下一个机会是自己。老伴劝我我也不
听，说什么“这就像抓彩票，中一回就赚了”。

结果每晚几十元电话费，尽管每次都能猜中
谜底，可惜连续十几天也没捞着回答的机
会，这才死了心。

最便宜的往往就是最昂贵的。当超乎寻
常的便宜向你招手时，一定要冷静地想一
想，里边是不是藏着钓钩。 (段玉文)

“自伤”维权，权利成空壳

你拥有一种权利，但非“自伤”，则不足以维护权利，自伤几乎成了权利实现

的应有代价。权利因此不再是权利，而是一种用自伤去交换的商品。

>>头条评论

>>世风眉批

请问税收专家这账是咋算的
我们所吁请的，不被接受的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减税计划，不被接

受的原因是“培养全民纳税意识”。还据说，这一思想是从西方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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